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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来区块焦页 171 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年 4月 12日，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“凤

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”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。参会单位有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验收调查报告编

制单位）及工程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（参会单位和代表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成员踏勘了项目现场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本项目建设情况、环境影响评价

和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情况的介绍，以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调查报告的汇报。依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、项目环评报告书及

环评批准书等要求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如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川区石墙镇三合村。

环评批复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扩建焦页 171号平台，增设钻井 14口，分别为

焦页 171-1HF、焦页 171-2HF、焦页 171-4HF、焦页 171-5HF、焦页 171-6HF、

焦页 171-7HF、焦页 171-8HF、焦页 171-9HF、焦页 171-S1HF、焦页 171-S3HF、

焦页 171-S6HF、焦页 171-S7HF、焦页 171-S8HF、焦页 171-S9HF；新增除砂撬

5台、一体化集输处理撬 1具（15具 DN50两相流量计、2具 DN1200分离器、

1具 DN800分离器、1具高低压汇管撬）、400kW水套加热炉撬 7台；老井分

离器拆除，并入一体化集输处理撬处理后外输；配套完善自控、通信、消防、土

建等工程；新建页岩气产能 2.68亿 m3/a。

由于投资计划调整，建设单位分期实施“凤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”，

其中：一期计划建设内容为扩建焦页 171号平台，新建 9口井（焦页 171-1HF、

焦页 171-2HF、焦页 171-4HF、焦页 171-5HF、焦页 171-6HF、焦页 171-7HF、

焦页 171-8HF、焦页 171-9HF、焦页 171-S3HF），新增除砂撬 3台、一体化集

输处理撬 1具（9具 DN50两相流量计、2具 DN1200分离器、1具 DN800分离

器、1具高低压汇管撬）；老井分离器拆除，并入一体化集输处理撬处理后外输；

新建页岩气产能 1.72亿 m3/a。

凤来区块焦页 171 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扩建焦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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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号平台，新建 9口井（焦页 171-1HF、焦页 171-2HF、焦页 171-4HF、焦页

171-5HF、焦页 171-6HF、焦页 171-7HF、焦页 171-8HF、焦页 171-9HF、焦页

171-S3HF），新增除砂撬 3台、一体化集输处理撬 1具（9具 DN50两相流量计、

2具 DN1200分离器、1具 DN800分离器、1具高低压汇管撬）；老井分离器拆

除，并入一体化集输处理撬处理后外输；新建页岩气产能 1.72亿 m3/a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2年 4月，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编制

了《凤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22年 5月 16日，

南川区生态环境局以“渝（南川）环准〔2022〕28号”对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。

2022年 5月 20日，项目开工建设，2024年 12月，施工设备撤场，开始调

试运行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环评阶段估算总投资 77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62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

2.11%。“凤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”已投资 49500万元，其

中环保投资 116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.36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为“凤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”，包括施工期和

运营期两个阶段，其中施工期包括焦页 171号平台钻前工程、焦页 171-1HF、焦

页 171-2HF、焦页 171-4HF、焦页 171-5HF、焦页 171-6HF、焦页 171-7HF、焦

页 171-8HF、焦页 171-9HF、焦页 171-S3HF钻井工程及储层改造工程、地面集

输工程。运营期主要为焦页 171-1HF、焦页 171-2HF、焦页 171-4HF、焦页 171-5HF、

焦页 171-6HF、焦页 171-7HF、焦页 171-8HF、焦页 171-9HF、焦页 171-S3HF

采气工程。

二、项目变动情况

本项目主要变动情况见表 1。

表 1 本项目变动情况统计表

工程名称 环评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工程变化情况

占地面积 1.11hm2 1.276hm2 面积增加 0.166hm2

钻井工程

总进尺 59250m，

其中水平段长度

18600m

总进尺 57659m，其

中水平段长度

17985m

总进尺减少 1591m，其中水平段

长度减少 615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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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工程

站场无人值守，

运营期站场无环

保厕所和生活垃

圾收集点

站场 1人值守，运

营期站场设置环保

厕所和生活垃圾收

集点各 1处

站场由无人值守变为 1人值守，

生活污水经环保厕所收集后农

用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由

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，未

增加不利影响

主要污

染物产

生变化

情况

油基岩屑*
产生量约 1590m3

（约 3180t）
产生量约 5568.4t

因施工期多次起下钻及地层性质

的影响，较环评相比，油基岩屑

增加了 2388.4t，外委重庆太富环

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利特

聚欣资源循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处置，未增加不利影响

压裂返排

液

产生量约

102153.5m3

产生量约

57054.5m3

减少约 45099m3，平台设置的水

池、放喷池暂存返排液，压裂返

排液回用本平台及焦页 189号平

台压裂，未增加不利影响

本项目新钻井数量未增加，不涉及回注井增加，产能规模与环评一致；占地

范围内新增环境敏感区，评价范围内亦未新增环境敏感区；井类别未发生变化，

一期工程采气工艺减少了加热节流过程；因施工期多次起下钻及地层性质的影响，

油基岩屑产生量增加，但最终处置方式与环评一致，油基岩屑得到了妥善处置，

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；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没有弱化

或降低等情形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

（环办环评函〔2019〕910号），本项目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，将项目上述

变动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。

三、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及效果

（一）生态保护与恢复

施工期间未发生捕杀野生动物、乱挖、乱采野生植物的现象；井场周边设置

了截排水沟及护坡，对地面进行了硬化，采取水保措施后，水土流失得到防治；

施工结束后，及时对井场周边临时占地进行了平整和生态恢复。放喷池、井场等

设施后续开发需要继续使用，暂未拆除和开展生态恢复，该部分设施纳入后续工

程验收。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与水环境保护

井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。钻井过程中钻井废水回用于本平台及焦页 191号平

台、焦页 56-B号平台压裂工序；压裂返排液钻井废水回用于本平台及焦页 191

号平台、焦页 56-B号平台压裂工序；井队生活污水经环保厕所收集后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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钻井时，对于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层，钻井液均以清水为主。

运营期生活污水经环保厕所收集后农用；井下作业废水回用于其他平台压裂，

不外排；采出水依托四川兴澳涪陵气田平桥水处理站处理达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排放。

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水环境保护措施，项目建设未对周边地

表水及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。

（三）废气治理与大气环境保护

项目采用了网电代替柴油机，实现了清洁生产。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提出的大气环境保护措施，项目建设未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。

项目运营期间，正常情况下无废气排放。

（四）噪声治理与声环境保护

项目施工期采取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、网电代替柴油机、设备基础减振降噪、

宣传讲解等措施。施工结束后噪声排放已结束，周边声环境恢复正常。

运营期采取基础减振、安装消声器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。

本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声环境保护措施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

施工期钻井施工产生的部分清水岩屑用于井场铺垫，部分清水岩屑和水基岩

屑交由丰都东方希望水泥厂资源化利用；油基岩屑最终交由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

团有限公司、重庆利特聚欣资源循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置；絮凝沉淀污泥交由

重庆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置；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油由井队回收用于配

制油基钻井液；废包装材料交由荆州嘉华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市涪陵区鑫垚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回收；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运营期生活垃圾由

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
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对固体废物处置的相关措施，措施总体

有效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

（一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平台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(GB12348-2008)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，平台附近最近居民点噪声均能满足《声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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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质量标准》(GB3096-2008)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

（二）土壤

验收监测期间，占地范围内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

值标准，占地范围外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

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风险筛选值。

（三）地下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中Ⅲ类水质标准。

（四）总量控制

本项目运营期采出水依托四川兴澳涪陵气田平桥水处理站处理达到《污水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排放，水污染物总量指标纳入采出水

治理设施，正常情况下无废气排放，本项目无需设置总量控制指标。

五、环境风险防范

建设单位编制了企业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并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；

进行了应急物资储备，落实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定期进行应急演练。根据现场

调查，本项目施工过程和调试运行中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。

六、环境管理情况

本项目环境管理纳入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HSE管理体

系，配有专职环保管理人员，井队配备有专职安全环保员。项目建设方根据生产

现场需要，按照标准化设计、标准化施工、标准化采购、信息化管理的“四化”

要求，形成一系列标准化建设规范，有效保障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的落实，

日常环境管理工作满足项目需要。

七、验收结论

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；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各项环保规章制度，环保审批

手续和环保档案资料齐全；污染治理与环境风险防范等措施和设施得到落实；废

水、固废等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处置，区域地下水、大气环境、土壤环境和声环

境质量未因本项目建设发生变化，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，生

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。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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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，验收工作组认为“凤来区块焦页 171号井组产能建设（一期）”具备通

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，予以验收。

八、后续要求

1、定期巡查复垦区域，确保生态恢复效果。

2、定期对污染防治设施及环境风险防范设施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各项污染

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验收组：

2025年 4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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